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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火灾事故是现代社会危害较大，发生频繁的灾害。消

防关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生活中需要时刻关注的问题。建

筑设计中的消防设计是防止火灾、逃生、消防救援的关键，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消防设计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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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保证建筑设计的消防安全，建筑行业有严格的消防审

查，在国家制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基础上，各省、市的消

防主管部门也有具体的执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作为基

本的准入强制标准，是建筑设计的基本指导原则，本文将对在具

体的设计工作中，执行规范遇到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消防车道的设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以下称规范）中关于消防车道设

置的条文如下：7.1.1街区内的道路应考虑消防车的通行，道路

中心线的距离不宜大于160米。当建筑物沿街道部分的长度大于

150米或总长度大于220米时，应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

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7.1.2高层民用建筑，超过

3000个座位的体育馆，超过2000个座位的会堂，占地面积大于

3000平米的商店建筑、展览建筑等单、多层公共建筑应设置环形

消防泵车道，确有困难时，可沿建筑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对于高层住宅建筑和山坡地或河道边临空建造的高层民用建筑，

可沿建筑的一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但该长边所在建筑立面应为

消防车登高操作面。这两条规范对街区道路、高层建筑和规模比

较大的单、多层公共建筑消防车道的设置做了规定，但对于多层

建筑没做规定。160米的街区道路通行消防车不能满足多层建筑

的消防要求。多层的住宅小区在城市中大量存在，在实际的消防

管理上，是要求小区内设置消防车道的，且不准被停车位占用。

但是作为建筑设计的基本规范对此不作要求，就会给建筑设计带

来困惑。通常情况下机动车会通达各单体建筑，只要车道宽度

达到4米，消防车基本可以通达；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设计就会出

现困难。比如坡地多层建筑，人车分流，机动车在地下通行，地

面设置阶梯人行通道。这种情况下如果设置消防车进入场地，就

会给场地道路设置、建筑布局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由于缺乏规范

依据，建筑师很难抉择。如果消防车不进入场地，只停留在周边

的市政路上，一旦内部建筑起火，势必对消防员的扑救工作非常

不利。建筑设计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场地、道路、甲方需

求、建筑功能要求等，消防车能够通达各建筑还是实际工作中的

基本指导原则，只是没有规范的明确要求作为依据，设计工作会

增加很多难度。

二、扩大前室相关规范

规范5.5.17.2、5.5.19.2、楼梯间在首层应直通室外，确

有困难时，可在首层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和防烟楼梯间前室。

但层数不超过4层时，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

15米处。首先说门设置在离楼梯间不大于15米处，条文解释说通

过15米的走道通向室外。在实际的设计中有通过商业营业厅的，

还有通过展厅、咖啡厅、餐厅等等。各地审图机构的把控标准不

一，有可以的，也有不可以的。从消防的安全性上说通过走道、

门厅是可以的，但通过其他的功能空间则不利于疏散，应不允

许。6.4.2.4和6.4.3.6条 楼梯间的首层可将走道、门厅等包括

在楼梯间、前室内，形成扩大的封闭楼梯间和扩大的防烟楼梯间

前室，但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等于其他走道和房间分隔。6.4.2.2

和6.4.3.5规定楼梯间和前室（处住宅建筑）的墙上不应开设其

他门窗洞口。综合这两条规定，扩大的封闭楼梯间和扩大前室的

也不应开设其他的门窗洞口。但是开在门厅、走道内的管井、电

梯井如何处理，规范没有说明。超高层筒中筒结构，核心筒内楼

梯在首层必然要通过大堂通向室外，从实际的设计情况看，管井

的门开设乙级防火门、电梯厅未做防火分隔，都通过了消防审

查，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公共建筑设计中消防电梯前室与普通电

梯共用电梯厅作为前室的情况也经常出现，与规范7.3.5.3条的

要求也不符。

三、室外楼梯的设置

规范6.4.5.5除疏散门外，楼梯周围2m内的墙面上不应设置

门、窗、洞口。疏散门不应正对梯段。按规范条文及防火规范图

示理解，2米范围应该是梯段的左右两侧，但在实际工程中外墙

很多都是玻璃幕墙，包括左右两侧4米和梯段长度近10米范围需

衬实墙或采用防火玻璃，对功能、外观、造价均有影响，所以作

为变通的处理方式改为水平脱开，梯段距外墙2米。规范要求2米

范围不开门窗洞口是为保障火灾时室外楼梯疏散的安全性，如果

假定正对梯段部位的室内起火，水平脱开2米不能保证楼梯通行

的安全性，防火规范中相对面的防火间距最小6米，所以水平脱

开的设计方式不应采用。

四、登高操作场地长度计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7.2.1 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

周边长度的1/4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

高操作场地；建筑高度不大于50米的建筑，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

操作场地确有困难时，可间隔布置，但间隔距离不宜大于30米，

且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总长度仍应符合上述规定。本条规定了

高层建筑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设置要求，侧重点是建筑的长边

或1/4周边长度的底边布置消防登高操作场地，1/4周边长度底边

布置扑救场地不等于扑救场地长度不小于1/4周边长度。而《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图示》13J811-1中，建筑阴角的消防救援场地长

度计算则是要求扑救场地长度不小于1/4周边长度，等于是增加

了扑救长度，有些项目因场地受限，计算方式的不同会决定项目

方案是否成立，是必须要明确的问题。根据实际项目的设计经

验，一般按建筑底边长度计算，未按图示要求计算。

五、外廊、下沉广场处的防火分区处理

防火分区在外廊处的设计，外廊要计入防火分区面积，通

常将贴临外廊的外墙作为防火界面，防火墙的两侧此外墙开口距

离满足规范6.1.3条，最近边缘水平距离≥2米，外廊不做处理；

但是近来有些审图要求防火墙处外廊上设甲级防火门，虽然也有

道理，但考虑实际的使用效果，外廊没有火灾危险性，设门不仅

影响平时使用，也影响火灾时的疏散，影响通行，不建议如此设

计。下沉广场也存在类似问题，下沉广场周围往往会设置回廊，

根据空间效果，回廊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在消防设计上，回廊

部分的面积要计入防火分区，那么就存在防火分区之间的分隔问

题，如果在回廊上设置防火卷帘、防火门，就会破坏下沉广场空

间的完整性。如何处理呢，可以参考外廊设计，将防火分区分界

定义在贴临回廊的墙体外表面。对于下沉广场内的楼梯，规范未

做明确要求，但如果人员向下沉广场内疏散，则下沉广场的楼梯

应满足室外疏散楼梯要求，以保证疏散的安全性。

六、结语

建筑的消防设计关系重大，要遵循规范，当规范不明确时应

与消防主管部门沟通，以消防安全为设计指导原则。本文谈到规

范未明确的几个问题的消防设计方法，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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